
市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

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 2013 年 10 月 12 日 ) 

 

沪府〔2013〕95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事故调

查报告》的批复 

市安全监管局： 

  沪安监〔2013〕45 号文收悉。经研究，市政府同意《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

公司“6·23”反应器爆燃事故调查报告》。请督促有关单位在依法处理该事故的

同时，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有效防止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特此批复。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 29 日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2013 年 6 月 23 日 10 时 45 分左右，位于浦东新区浦东北路 2031 号的上

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烯酸公司”）丙二车间 U3100 单元的

R3102 氧化反应器（以下简称“反应器”）发生爆燃并引发火灾。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上

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发〔2009〕

12 号）,市安全监管局会同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并邀请浦东新区检察院组成事故

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鉴定、综合分析

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

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丙烯酸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9 月 2 日，住所浦东新区浦东北路 2031 号，

为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下属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霞，经营范围:

丙烯酸、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辛酯、２－乙基已酯

及丙烯酸酯系列产品及深加工产品、化工原料、辅料、化工催化剂、助剂的加

工制造及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工机

械常压设备制造、安装及配件产品的技术服务、开发、咨询、转让，劳务，冷

冻服务，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按上海市外经贸委核准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沪）WH 安许

证字〔00009〕。 

  （二）设备情况 

  发生事故的装置为丙二车间 U3100 单元。2004 年 6 月，事故装置投入使

用。2013 年 6 月 5 日，丙烯酸公司按计划对事故装置停车大修。检修主要工作

是更换 R3101 反应器催化剂以及机泵、设备的年度计划检修，共计项目 207

项，6 月 21 日完成所有项目检修并验收合格交付生产。R3102 反应器催化剂未

安排更换，也未安排检（测）修。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6 月 21 日 8 时 45 分始，丙二车间按开车方案，逐步完成了系统气密测

试、原辅物料准备等开车前准备工作；22 时，开始注入热空气升温。 

  6 月 22 日 16 时，热媒盐开始升温；18 时，完成各项热紧工作。6 月 23

日 9 时 5 分，完成《U3100 单元开车确认表》全部 18 项开车条件确认；9 时 8

分，投料开车。按照《U3100 一反催化剂升负荷方案》逐步提升负荷；10 时

30 分，负荷升至 30%。 

  10 时 35 分，操作工发现 R3102 反应器 TI31058 测温点温度异常上升，操

作工按照操作要求进行调整操作，将 R3102 反应器温度下调。10 时 45 分，现

场发现 R3102 反应器上部冒黄烟。 

  10 时 47 分，操作工采取主动手动联锁，将 U3100 单元紧急停车，切断进

料，保安氮气进入反应器置换。R3102 反应器熔盐温度得以控制，但 10 时 52

分开始快速上升，10 时 56 分，监控到熔盐温度升至 440℃，超过仪表量程。 

  11 时左右，R3102 反应器发生第一次闪爆，随后的 10 分钟内又发生了 2

次闪爆。爆燃产生的明火引燃了 R3102 反应器下方的 2 个装有阻聚剂的储罐，

引发大火。 

  （二）事故救援情况 

  消防部门接报后先后出动 50 余辆消防车前往现场扑救，火势于 12 时 45

分得到有效控制，13 时 50 分被全部扑灭。 



  灭火产生的废水全部收集处理，未对周边水域造成污染；燃烧造成厂边区

域产生微量的 VOC。 

  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物料直接损失 6.7 万元，烧毁电缆损失 13.3 万元，

钢结构事故损坏约 2.0 万元。 

  有关设备及催化剂损失费用需要进一步分析评估。 

  四、现场勘查及鉴定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1.丙二车间事发现场 R3102 反应器顶部（封头）全部掀翻，侧向一边，与

反应器筒体完全脱离连接。 

  2.R3102 反应器筒体基本保持完整；筒体四周（侧壁）有多处孔洞，成韧

窝型突破，孔洞边口向外翻卷，成塑性变形；孔洞分布于筒体（纵向）中部偏

上部位。 

  3.R3102 反应器顶层管板（分布板）已经破裂；列管碎裂成微小管段或开

裂成碎片。 

  4.催化剂几乎全部因爆炸而喷出，散落于地面。 

  5.此次波及、引发火灾的 2 个阻聚剂罐与 R3102 反应器距离较近。 



  6.爆炸对 R3102 反应器周边未产生明显的冲击影响。 

  （二）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聘请专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2013 年 7

月 8 日，专家组提交《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原因分

析》，分析认为： 

  本次爆燃的原因是 R3102 反应器反应列管中上部或与上管板连接处破裂，

熔盐从破裂处流入列管，在上管板处铺开，进而浸润了周围的列管和管内的催

化剂，投料时泄漏的熔盐与反应物料接触，引发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放出大

量热（反应初期因列管内有泄漏的熔盐同时向下流动，带走了部分热量，导致

列管内测温点测得的与熔盐温度基本相同，没有异常反映），当熔盐与物料反

应一段时间后造成局部热量积聚，进而引发熔盐剧烈的、不可控的自分解反应

（此时，测温点开始测得温度异常，但已无法阻止自分解反应），从而导致爆

燃直至反应器内部熔融坍塌。 

  爆燃产生的气流在将上管板和封头炸出的同时，产生了镜像反射——爆炸

性物质在将管板和封头掀翻的同时，改变了泄压的方向，“反弹”飞向阻聚剂罐

方向，导致阻聚剂罐持续受热，引发燃烧。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泄漏的热熔盐浸润列管和管内的催化剂，与进入反应器的物料产生剧烈的

氧化还原反应，并引发熔盐自分解，引发爆燃。 

  （二）间接原因 



  1.反应器工艺设计的条件要求较低。 

  受国内第一次设计制造丙烯酸反应器的技术认识局限，设计时的工艺条件

要求设定较低，反应管设计与制造检验标准要求较低，制造质量要求不高，造

成反应器的本质安全度不高。 

  2.未能准确辨识反应器存在的事故隐患和风险。 

  由于对反应器的设备老化、使用寿命等关键要素方面缺乏技术数据积累，

丙烯酸公司对反应器列管破裂、熔盐发生泄漏后与有机物发生剧烈的氧化还原

反应的化工工艺认识不足，对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缺少科学的预判，未能在

事前辨识到反应器存在事故隐患和风险。 

  3.安全检查和设备维护等存在管理漏洞。 

  丙烯酸公司对反应器等风险高的关键生产设备预防检测和评估不够，对长

期运行的设备检查和维护等不到位，缺少有效的监测和检查措施，存在管理漏

洞。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调查中未发现丙烯酸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存在违反公司检修、

开车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的行为。 

  2.丙烯酸公司制定的检修方案、开车规章制度未发现违反现有法律法规规

范和标准的内容。 

  （四）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事故是一起

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丙烯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霞，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事故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2.建议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对丙烯酸公司总经理褚小东、党委书记季金

华等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人员，依据企业规章制度给予相应处理。 

  上述人员的处理结果报市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二）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丙烯酸公司对反应器等风险极高的关键生产设备预防检测和评估不够，对

长期运行的设备检查和维护等不到位，对反应器列管破裂后可能会产生的严重

后果缺少科学的预判，未能在事前辨识到反应器存在事故隐患和风险，存在管

理漏洞，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建议浦东新区安全监管局给予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6·23”爆燃事故的发生，暴露出丙烯酸公司对反应器工艺安全的分析认识

不全面、关键生产设备预防检测和评估不够、设备检查和维护不到位等安全管

理问题，为吸取教训，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 



  （一）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 

  丙烯酸公司要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安全生产原则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层层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按

照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要求，全面深入、细致彻底的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大检查，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二）强化工艺安全的管理及变更管理 

  丙烯酸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生产工艺的安全分析、评估，运用科学方法

对现有生产工艺开展系统的、全面的安全分析、测试和检验，对关键的工艺设

备进行有计划的测试和检验，及早识别工艺设备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修复或

替换。针对本次事故中发现的反应器工艺缺陷，研究制定可行方案，对现有的

工艺、操作规程规范和安全连锁装置等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变更。变更设备、

工艺后，要重新组织风险辨识，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本质安全。 

  （三）加强生产设备的维护检修管理 

  丙烯酸公司要进一步加强生产设备的维护和检修管理工作，建立并实施预

防性检维修程序，对长周期运行的关键设备加强管理，完善设备档案和检修规

范，制定合理的检修周期，确保关键设备的安全可靠。进一步加强自制催化剂

的科学使用管理，对催化剂加大定期检查频次，及时发现生产设备的安全事故

隐患。 

  （四）加强停开车的安全管理 

  丙烯酸公司要进一步抓好装置开停车等安全生产关键工作。制订完善的开

停车方案和开停车应急处置预案，生产装置检修后首次开车生产，主管领导、

分管领导亲自到场指挥，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开车条件确认，严格落实



开停车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处理开停车过程中的各种异常情况，确保生产

安全。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6.23”反应器爆燃事故调查组 

  2013 年 9 月 16 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0800/nw39220/nw39224/u26aw371

05.html 


